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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7月 1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第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

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的意见。

通过公众参与，给予公众表达意见的机会，为消减负面影响，采取各种措施

提高本项目的公众可接受性，化解公众在环境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或冲突，以及消

除其对建设本项目的阻力等，在政府管理机构、公众、投资方三者之间开展多向

的意见交换，以辨识公众关注的主要问题，使公众了解本项目的建设计划，为政

府机构对本项目的建设与否做出满意的决策。

本项目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等相

关规定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本次公众参与包括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征

求意见稿公示（不低于 10个工作日）、报批前公示三个阶段。通过在网络上、

报纸媒体、评价范围内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等形式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最后根据《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公

告 2018年第 48号），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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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本次公参说明通过网上公示、张贴公告、实地采访等方式，让公众了解项目

的概况，运营期产生的污染问题和相应的环境保护政策与措施。同时，收集公众

对项目的态度、要求及建议。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为了解公众对建设项目的态度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及相关要求，现将项目相关的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如下：

2.1.1. 建设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珠三角成品油管道南新高速交叉段改线工程

（2）建设单位：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3）项目性质：改建

（4）建设地点：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司前镇

（5）建设内容：

珠三角成品油管道南新高速交叉段改线工程属于珠江三角洲成品油管道工

程“鹤山－江门段”，为该工程一期建设内容，两端站场为鹤山站和江门分输（支

泵）站。珠三角成品油管道一期鹤山至江门段管道长度 45km，管道管径

φ406.4mm，设计压力 9.5MPa，运行压力 4.5Mpa，一般地段壁厚为 7.1mm，穿

越段壁厚为 7.9mm，管道材质 X60；管道采用常温加强级 3PE外防腐层加强制

电流阴极保护。

本项目对南海至新会高速公路项目占压珠三角成品油管道一期工程鹤山-江

门段的 2段路由分别采取改线设计，新建管道长度约 1.1km。本工程线路管径为

D406.4mm×9.5mm，管型为无缝钢管，材质为 L415Q，设计压力 9.5MPa。管道

沿线位于广东省江门市境内，穿越等级公路 285m/4处。

2.1.2. 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1号 1601室 1602室 1603室 1604室

联系人：王工 13267687766

2.1.3. 环评编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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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编制单位：广州颐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欧工

联系方式：421959535@qq.com

2.1.4.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Q3G1coxQQWutN4x_4Tung；

提取码:u9q8

2.1.5.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1、电子版发送至邮箱：421959535@qq.com

2、纸质版邮寄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1 号 1601 室 1602 室 1603 室

1604 室，王工收（信封不要括弧），联系电话：13267687766

2.2.公开方式

2.2.1. 网络

网络公示载体为“五邑信息”官方网站，该媒体属于江门市当地的公共媒体，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九条建设单位

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

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

开下列信息”。

公开网址如下：

http://www.1608.com/detail.asp?id=65361

公开时间为 2025年 4月 10日至 2025年 4月 25日，截图如下：

mailto:421959535@qq.com
https://pan.baidu.com/s/16wnHmu1AogvIe6msi2jVug
http://www.1608.com/detail.asp?id=6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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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2.2.2. 其他

本次项目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未采取其他公示方式。

2.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项目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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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珠三角成品油管道南新高速交叉段改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电子版可在网上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Q3G1coxQQWutN4x_4Tung；

提取码:u9q8。

纸质版报告可到我司查阅，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1号 1601室 1602室

1603室 1604室，联系电话:王工 13267687766；电子邮箱：huntergun22@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评价范围内的群众、企事业单位、政府有关部门等，均可以提出环保有

关的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地址跟征求意见稿电子版的地址一致。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意见表可以书面形式寄送至我司，亦可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为本次公示开始日起不低于 10 个工作日，即 2025 年 12

月 17日~2025年 12月 30日

3.2.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网络公示载体为“五邑信息”官方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十一条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

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

于 10个工作日。”

公开网址如下：

http://www.1608.com/detail.asp?id=65727

https://pan.baidu.com/s/16wnHmu1AogvIe6msi2jV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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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7日至 2025年 12月 30日，10个工作日，截图如下：

图 3-1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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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登报公示

报纸公示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7日和 12月 19日，载体为《南方都市报》，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十一条（二）通过建

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

得少于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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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登报公示的截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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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登报公示的截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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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登报公示的截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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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登报公示的截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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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现场公示

现场公示张贴区域选取项目周边代表性环境敏感点的公示栏上，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十一条第三项：通过在建设项目

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

作日。”建设项目现场公示主要受本项目建设影响较大的沿线代表性环境敏感点，本

项目评价范围内涉及 5个环境敏感点，分别为四合村、三合村、上顶村、吉林里、

集贤村，以上环境敏感点均为自然村，评价范围内不涉及学校、医院和疗养院等环

境敏感点。

本次现场公示已对上述所有环境敏感点进行公示张贴，张贴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17日起 10个工作日。相关现场图片如下所示。

图 3-7 周边敏感点（四合村）宣传栏的公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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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周边敏感点（四合村）宣传栏的公示（二）

图 3-9周边敏感点（三合村）宣传栏的公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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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周边敏感点（三合村）宣传栏的公示（二）

图 3-11周边敏感点（上顶村）的公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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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周边敏感点（上顶村）的公示（二）

图 3-13周边敏感点（吉林里）的公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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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周边敏感点（吉林里）的公示（二）

图 3-15周边敏感点（集贤村）宣传栏的公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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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周边敏感点（集贤村）宣传栏的公示（二）

3.2.4. 其他

本次项目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未采取其他公示方式。

3.3.查阅情况

在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前来现场查阅报告，主要从公示网络查阅相关信息。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项目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形式公众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次项目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4.1.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本次项目未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

4.2.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次项目未采取请求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协调指导等其他方式的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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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宣传科普情况

本次项目未采取科普宣传措施。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次项目第一次和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期间，均未收到任何形式反馈的公

众意见。

5.2.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次项目第一次和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期间，均未收到任何形式反馈的公

众意见。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编制完成，准备申请报批。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及相关要求，现将本项目拟报批的环境影响

报告书及公参说明全本信息进行公开，公示内容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内容。

6.2.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本次报批前的全本公示及公参说明全本信息于 2026年 3月 2日在“五邑信息”

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公示网址为：

http://www.1608.com/detail.asp?id=65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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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证明如下：

图 6-1 环评报告全本报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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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其他

本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全本内容未采取其他公开方式。

7. 其他

本次项目环境影响公众参与过程中未收到公众意见表，因此仅需将本说明文件

进行存档备查。

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珠三角成品油管道南新高速交叉段改线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

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

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珠三角成品油管道南新高速交叉段改线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

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函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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